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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第  1  項 — 《長遠減碳策 略公眾參與報告書 》擬稿  

 小組成員獲悉公眾參與的進度，重點如下：  

 ( a )  小 組成 員於二 零二零 年五 月二十 一日聽 取由 獨立分 析及匯報

機構 擬備的報告書。其 後在二零二零年六 月二十九日的支援

小組 會議上，計劃總監 提交根據獨立分析 及匯報機構報告書

擬備的建議綱要，並徵詢與會者的意見；以及  

 ( b )  計 劃 總 監 草 擬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的 報 告 書 (報 告

書 )，當中已採納支援小組的意見，包括會後提交的書面意見。 

2 .  小組成員對報告書擬稿的意見如下：  

金融  

 ( a )  認 為市 場對新 產品需 求若 渴，香 港金融 發展 局和香 港交易及

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(香 港 交 易 所 )應 推 出 此 類 產 品 ， 這 對 市 場 和

買賣商皆有禆益。另外，應推廣區塊鏈及數碼交易；  

 ( b )  強 調「 環境、 社會及 管治 」報告 十分重 要， 並建議 香港交易

所研 究可否強制要求上 市公司提交「環境 、社會及管治」 報

告；  

 ( c )  提出在建議第  H2  項加入「及投資」的字眼以兼顧供求雙方的

需要、在建議第  H3  項刪去「易受氣候影響的投資」字眼，以

及在建議第  H5  項刪去「在香港」的字眼以更概括描述更清潔

能源的來源；  

 ( d )  留 意到 報告書 擬稿雖 然 提 及排放 交易計 劃， 卻沒有 提出任何

具體建議；  

 ( e )  表示歐洲各大保險公司須披露其「環境、社會及管治」資料，

並須 減少投資於與煤相 關的公司。建議現 時只適用於上市公

司的 「環境、社會及管 治」報告規定，應 同樣適用於保險公

司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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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f )  指 出公 眾參與 未有就 碳定 價機制 及碳排 放交 易機制 作出明確

結論，詢問為何沒有再作研究。  

城市規劃與管理  

 ( a )  認 為「 綜合發 展策略 」過 於籠統 ，應加 入更 具體的 詳情。此

外， 既然報告書擬稿提 到不同品種的樹木 對減碳有不同程度

的幫 助，若能建立資料 庫貯存此等資料， 業界定必受用；以

及  

 ( b )  認為建議第 G4 項旨在減少出行，是過於理想的做法。由於不

少市 民居於公營房屋， 且私營房屋的流轉 亦因當局推行需求

管理措施而有所放緩，因此市民難以遷往工作地點附近居住。 

建築環境  

 ( a )  建 議考 慮 訂立 標籤計 劃或 評分系 統，以 評估 整個建 築環境的

可持 續程度，亦可研究 在不同層面舉辦比 賽，以表揚低碳社

區；  

 ( b )  補 充說 現有的 「綠建 環評 社區」 已能全 面評 估發展 項目在各

個可 持續發展範疇的表 現。香港綠色建築 議會或 可考慮加強

該項評估工具中與減碳相關的範疇；  

 ( c )  指 出香 港多區 正進行 發展 或重建 ，當局 應為 各區提 供與可持

續 發 展 範 疇 (包 括 減 碳 及 通 風 要 求 )相 關 的 標 準 或 指 引 。 凡 達

到指定要求，便應予以表揚；  

 ( d )  詢 問除 了寬免 一成總 樓面 面積外 ，會否 提供 更多誘 因，以進

一步鼓勵建造業界構建綠色環境和採用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； 

 ( e )  表 示非 政府機 構若要 翻新 或重新 校驗其 建築 物，需 要技術與

財政支援；以及  

 ( f )  觀 察到 建議主 要着 墨 於新 科技和 新資源 。在 有需要 時，以翻

新或 重新校驗建築物設 施的方式保育現有 建築物， 會更環保

及合乎經濟效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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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  

( a )  說 明香 港發 展可再生 能源 的進 度的資料 會很 有用 。在發電方

面除了可尋求區域合作，氫能或許是一個選項；以及  

( b )  有需要更清晰地闡明能源使用的上限。  

目標  

 ( a )  詢 問可 否訂立 短期目 標和 至二零 五零年 時可 取得什 麼成果；

以及  

 ( b )  提 醒我 們亦須 訂定應 變措 施，以 防未能 在二 零五零 年或之前

達至全球減碳目標。  

研究與科技  

 ( a )  提出在建議第  C3  項加入「研究」一詞。研 究人才庫有助發展

創新 科技和向政府提供 專家意見。本地研 究工作至關重要，

因最能切合本港需要；  

 ( b )  提出在建議第  D3  項加入「技術」一詞，因標準與技術兩者密

不可分；  

 ( c )  指 出大 灣區是 南中國 的核 能研究 及發展 中心 ，而香 港附近已

有不 少核電廠正在營運 ／籌建。核能對減 碳可起關鍵作用，

香港 若積極從事與核安 全相關的研究和科 技開發，將大有可

為；  

 ( d )  認 為發 展局、 環境局 、創 新及科 技局和 運輸 及房屋 局等政府

決策 局應協力推動業界 提升科技水平。如 政府提供經濟誘因

及土 地等更多支援，或 有助更多初創企業 冒起， 從而或會衍

生有用的副產物；以及  

 ( e )  參 考加 拿大政 府的做 法， 指出該 國政府 為氫 經濟訂 定清晰政

策， 並向相關行業提供 配對撥款和誘因。 同樣，香港政府如

能制訂清晰政策，亦會有助本港相關行業早作籌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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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與宣傳  

 ( a )  應 支援 非政府 機構舉 辦旨 在鼓勵 公眾實 踐低 碳生活 模式的活

動。具備不同專業知識的非政府機構如能合作會更理想。  

其他  

 ( a )  報 告書 將提供 減碳路 線圖 ，便利 商界作 出投 資決定 ，並為整

體社會指示方向。  

3 .  與會者得悉以下回應：  

 ( a )  指出推廣新能源商業車輛的建議中，已包括巴士；  

 ( b )  回 應指 建議類 似採用 為綜 合規劃 的低碳 區評 級，並 認可其減

碳成效。部分內地城市早已採用可持續發展評級制度；  

 ( c )  回 應指 《巴黎 協定》 要求 締約方 每五年 評核 減碳進 度一次，

並須 因應新科技等，探 討改善空間。本港 的碳排放主要源自

發電 ，至二零二零年時 約有一半電力來自 天然氣發電，而煤

在發電燃料組合所佔比重亦下降至約 25%。香港將會檢討二

零三 零年的減碳目標， 至於二零五零年的 目標則須參考報告

書的內容；  

 ( d )  同 意定 下清晰 政策方 向遠 較提供 經濟誘 因重 要。報 告書如能

說明環境科技的發展方向，會是好事；  

 ( e )  分 享界 別協作 方面的 經驗 ，環境 運動委 員會 為學校 、非政府

機構 、環保團體等舉辦 配對環節，讓它們 建立網絡和知識。

事實上，部分團體其後聯合推展環保項目；  

 ( f )  回 應指 市民已 在各項 公眾 參與活 動中表 達對 排放交 易計劃不

同的意見，但未能就此定下明確方向或得出結論；  

 ( g )  澄清報告書已闡述建議第  A1  項的詳情，而報告書「願景與目

標」部分已訂明於二零五零年或之前邁向淨零碳排放的願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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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h )  指出建議第  D1  項概述為協助現有建築物減碳而提供的支援，

並補 充指根據《建築物 能源效益條例》， 現正進行主要裝修

工程 的現有建築物及新 建築物，均須遵從 《建築物能源效益

守則 》，而該守則會由 機電工程署定時檢 討和修訂。鑑於大

型發 展項目的順應自然 建築設計尚有改善 空間， 報告書對這

方面着墨較多；以及  

 ( i )  提 到 澳 洲 政 府 為 氫 經 濟 制 訂 清 晰 政 策 而 非 直 接 撥 款 資 助 硏

究，致令相關研究及發展 (研發 )的投資有所增加。訂定清晰的

政策方向可便利商界作出投資決定。  

4 .  與 會 者 獲 悉， 計 劃總 監 會 把 小組 成 員提 出 的 意 見 及 修 改字 眼 建 議

納入經修訂的擬稿，並提交委員會。  

5 .  會 議 扼 要 重述 國 家是 《 巴 黎 協定 》 的締 約 方 之 一， 已 承諾 會 努 力

爭 取 二 零 六 零 年 前 實 現 碳 中 和 。 香 港 是 國 家 一 部 分 ， 亦 須 迅 速 採 取 行

動，減少碳排放。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不僅有利於香港未來發展，亦有利

於 國 家 以 至 全 球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計 劃 總 監 根 據 收 集 所 得 意 見 和 委 員 會

委員的意見，草擬了報告書，當中包括 55 項橫跨 八個主要範疇的建議。

與 會 者 認 為 報 告 書 擬 稿 內 容 持 平 ， 所 載 建 議 亦 很 公 允 而 且 具 建 設 性 。

計 劃 總 監 將 考 慮 小 組 成 員 在 會 上 表 達 的 意 見 ， 修 訂 報 告 書 擬 稿 以 供 委

員會考慮。報告書定稿很快便可向政府提交。  

議程第  2  項 — 其他事項  

6 .  報 告 書 着 眼於 減 緩措 施 ， 而 其他 相 關決 策 局 和 部 門 則 已研 究 適 應

和應變措施。當局在檢討《香港氣候行動藍圖》時，會作通盤考慮。  

7 .  為 推 廣 減 碳和 環 保科 技 的 研 發 ， 政 府創 立 了 低 碳綠 色 科研 基 金 ，

並 為 基 金 撥 款 二 億 元 ， 為 本 地 科 研 機 構 、 大 學 等 提 供 資 金 更 充 裕 和 更

聚 焦 的 資 助 ， 以 進 行 環 保 科 技 及 其 應 用 的 研 究 。 基 金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年

底接受首輪申請。  

 

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秘書處  


